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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 far, the development of direct selling in Indonesia has been aroun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s a member of the World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the direct selling industry in Indonesia has made good 

progress. Whether it is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ment management, 

or the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distributor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ny operations, they have reached a very mature 

stage. Direct selling is used in Indonesia to sell a variety of products. 

Direct selling companies that have done a good job in this regard 

include Amway, Tiens Group (health product company "MLM"), New 

Era, etc. These companies have a presence in the publicity and business 

model of Indonesian culture.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they have better promoted their own brands in Indonesia’s 

relatively open direct selling environment, and have gained good brand 

influence and huge wealth. Many Indonesian companies have also 

made gains by copying the business models of multinational direct 

selling companies《Global Business Guide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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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保健品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 

一、当地的直销与消费者的观念 

至今，印尼直销的发展历程大概有 30 多年的时间， 作为世界直销协会的成员之一，印尼直销业

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无论是法律法规、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经销商的运作，以及公司运营发展

都已经到了很成熟的阶段。 直销在印尼被用来销售各种产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直销企业有安利、

天狮集团（保健品公司“MLM”）、新时代等，这些企业在宣传和经营模式与印度尼西亚文化存在着

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并在印尼相对开放的直销环境中更好地推广了自身品牌，收获了良好的品牌影响

力以及巨额的财富，许多印度尼西亚公司也通过复制跨国直销公司的经营模式取得了成功《Global 

Business Guide Indonesia》。 

印尼人的消费观念比较成熟，人们在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不会很被动，而是主动的去消费。比如，

在印尼，直销人觉得某家公司产品适合自己消费，并有极大的市场空间，就会选择这家公司。但在印

尼却很难要求经销商忠诚的销售一家的产品，他们存在着多选性，很可能一个直销员销售多家公司的

产品，这是印尼直销人与其他国家直销人存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比如说他们选择了天狮，但也

同时销售着其他公司的产品，所以就会出现安利开会能看到他们，天狮开会也能看得到这种观象。正

是因为直销人员的选择都是比较自由的，直销人选择哪家直销企业，兼职哪家企业不受约束已经成为

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观念，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某公司的活动或者会议，这也为直销在

印尼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Panasea 杂志（印尼保健品杂志）》。  

印尼人的工作频率较低，他们追求较为舒适的生活，劳动制度比中国严格，人员雇佣比较稳定。

因此，直销企业一定要注意保持管理风格与之契合，不能急于求成。目前，全世界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以及政治合作已经在向东南亚地区倾斜，中国直销企业进入印尼这个直销市场，可以建立长期共存的

经济利益，并积极地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这个地区的直销领域里来《Panasea 杂志（印尼保健品杂

志）》。 

印尼的直销法规对企业而言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区域、层级包括奖金

的支出等的限制，这是遵循了直销的发展趋势。在直销产品选择上，印尼国家允许销售的快消品都可

以用直销的方式销售，没有明显的分类。比如保健品，并没有严格要求自产自销、独立研发、独立生

产等。此外，印尼的直销管理遵循直销的特殊发展规律，法律也尊重了直销的特性，允许团队计酬的

奖金制度前提是，制度必须要向印尼的直销协会说明，通过了之后才能实施。此外，印尼的直销产品，

有一些产品比中国国内产品的种类多，比如咖啡。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列入到直销产品的范围内，但

在印尼有些公司专门做咖啡，做的非常好，企业在印尼可以销售的产品都可以纳入到直销产品里

《Panasea 杂志》。 

二、经营与文化互相兼容 

中国企业想要来印尼发展，只要是按照印尼的法律法规来操作都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企业要做

好长远战略发展的准备。在不熟悉印尼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进行不合法运作，这是不利于企业未来发展

的，而且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只是想在印尼捞一票，想要在短期时间获得财富而来，劝其打

消此念头。其次要看企业的产品和运营团队适不适合印尼直销市场的发展。要做好十足的准备 ，不要

盲目跟风，如果没有很强的企业实力以及完善的企业规划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最后无论是公司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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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管理人员都要具有非常成熟的跨文化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管理、启动以及开发印尼市场，做

到更好的服务印尼市场和顾客。”《田晓春表示》。 

实际上，当中国的企业刚刚进入印尼市场的时候，印尼的企业和直销人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再

逐步接触此企业，当看到公司有长期的发展战略和决心才会有更加深入的合作。中国企业来到印尼想

要快速的打开其市场，最明显的问题是因为印尼受宗教的影响，动物性的保健品及其他产品就很难打

开市场。这就要求企业要具备跨文化的能力，必须要了解伊斯兰教人的生活和工作习惯。除此之外，

中国企业想要走捷径，最好能够找到在印尼已经发展了几年的良性公司合作（或收购、兼并），同时

可以通过专门的机构寻求咨询服务《印度尼西亚乌拉玛委员会/LP.POM-MUI》。 

中国公司选择印尼直销市场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更容易加快中国直销发展的国际化步伐。因此，

中国企业无论是已经拿牌的公司，还是逐渐进入到直销行列的公司，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直销国际化

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要到海外运作发展，一定要有长期的发展战略，还要有跨国的思维，一直以

来，中国企业受国际文化影响形成了固有的思维模式，突然来到一个极度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就

需要有跨文化的思维能力，才能把市场做得更好。”因此，选择印尼市场的直销企业一定要注意保持

管理风格与当地的现状相契合，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真正地参与到直销国际化的大环境里面才能得到

更好的发展《印度尼西亚乌拉玛委员会》。 

三、详解进入印尼市场的过程 

有一些商品必须经过注册，尤其是卫生部门，比如维生素以及保健品等这些产品，必须得到政府

审批机构的注册和审批。一般需要等 3 个月才能获得这样的注册号。特殊情况下这个准备过程可能会

超过 6 个月，这是一个最长的审批期限。有了这样一个注册号之后，必须把这个注册号放在包装上。

每一瓶的产品，都要放这样的注册号，这样能够轻易的对产品进行管理。如果该产品超过了这个注册

号内的权限，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非法的产品。除此之外，所有的协议还要求用印度尼西亚语进行表

述《印尼千岛日报/Harian Nusantara》。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会提供一个表格，只要填好就可以。法律规定在五天之内政府必须决定受理或

不受理的申请。如果五天之内没有得到答复的话，就证明已经被受理了。完成所有的程序后，还需要

提交一下公司业务的计划。政府会要求一个市场营销的计划，业务发展计划，才能继续审批。这些计

划必须通过书面写出来，这就极大的降低了其欺骗性《Harian Nusantara》。 

直销公司必须有直销牌照方可经营，没有牌照进行经营，是非法经营，就成了一个不法行为人。

而进行首次注册的新直销公司，有效期是一年，一年之后又是五年。五年过去以后，不需要再次申请，

也就是说首次注册期限是一年。对没有获得直销牌照进行直销活动的人有可能会进监狱，吊销牌照，

当然之前他们会给一个机会进行解释。然后他们会视情况而定，如果情况不是很严重，可能不会被当

做罪犯，如果严重的话就会送到监狱，这是根据情况而定《印尼国际日报》、《千岛日报》。 

申请表格应附有公司的一些法律文书，例如证明公司的注册文件，来证明是一个本地公司，还是

国外公司，根据一般的情况下具有最少的注册资金五万六千美元就可以继续这个申请。只有 1%的外

国公司申请牌照的时候获得了批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营销计划，行为准则，产品样品，

还有注册的号，也必须送到审批部门，供他们检查。那么在五天之内如果审批部门没有回应，就表示

他们已经受理，如果需要什么额外的文件，他们会要求递交《Harian Nusan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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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目前在印尼保健品上市公司（PT PMA）需要满足的条件 

一、打开印尼市场、设立企业与逐步了解当地法律 

“在准入方面，对于中国想要进入印尼市场的一些直销公司来说，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中

国很多公司都是在这个事情上出了问题，有些公司把产品走私进去，进入印尼市场就开始销售产品，

产品是买的很好，但是不合法，最后被印尼政府封查。这样的现象很多，选择印尼市场一定要遵循法

律来操作。”但在公司运作方面，各个公司还是有其他灵活的操作方式《中国管理科学会新营销经理

人联盟名誉会长田晓春发言 》。 

印尼的产品准入方面，国家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标准，要严格按照流程去执行。无论是印尼的本国

公司，还是外国的公司，凡是涉及到产品方面的问题，通过其他方式或者私下的手段很难解决问题，

管理都非常严格。外国产品进入到印尼，比如说化妆品、保健品、食品类等，在进入印尼市场之前，

企业需要通过印尼官方的“准”字号批准。进口的产品，法规要求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获得批准进入，

根据目前的状况中国公司一般能够在 18个月拿到准字的微乎其微《田晓春表示》。 

在印尼合资企业应当以 PT PMA（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设立。 

投资人对合伙人、投资人或其他人的潜在责任。在《关于投资的法律》[2007]25 号（“投资法”

下），外商直接投资应当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进行（在印尼被称为“PT”），投资人与印尼自然人

或实体应共同作为股东。根据《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2007]40 号（“公司法”），PT 的股东不

对以 PT 名义订立的协议承担个人责任，也不对 PT 超过其股权价值的损失承担责任，除非： 

a. PT 不满足法人条件的 

b. 股东为达到他/她个人利益，恶意直接或间接利用 PT； 

c. PT 从事违法行为，而股东牵涉其中； 

d. 股东直接或间接违法利用 PT 的资产，导致 PT 缺乏偿债能力。 

资本限制。外商所有权限制由《关于禁止投资和附条件开放的商事领域清单政府条例》[2010]36

号(“GR 36”)调整。GR 36 的附件 2 特别指出一些部门和业务领域是向外商投资开放的，并明确了外

国资本的最大值。另外，投资协调委员会（本地称为“BKPM”）已有不成文的，从事特定业务范围

的 PT PMA 投资最低额和实收股权资本标准。 

投资人的税负。投资中政府参与的存在不对投资人的税负产生任何影响。税负根据印尼投资人从

事的商事活动而不同。  

主管设立 PT.PMA 的政府机构是投资协调委员会（印尼语简称 BKPM）。设立 PT PMA 大约需要一

到两个月。通常，流程包括以下步骤/行为： 

1. 批准名称   

第一步是通过向 MOLHR（Ministry of Labour and Human Resources）提交申请，获取 PT.PMA 的名

称批准。申请以电子版的形式，通过 MOLHR 监管下的法人行政系统（印尼称为“SISMINBAKUM”），

向 MOLHR 提交。申请应当由发起人经公证人提交。办理期限：大约七（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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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KPM 的 PMA 注册登记（如果适用） 

第二步是提交完整的《投资注册表》和必要材料，向BKPM进行PT PMA的注册登记。办理期限：

根据《关于投资适用规则程序的 BKPM 委员长令》[2009]12 号（“[2009]12 号条例”），BKPM 应当在

提交完整申请后的一（1）个工作日内签发登记批准。实践中，这一流程可能最长需要两（2）周。 

3. 设立契约的签署  

下一步是设立契约在印尼公证人监管下的签署。契约应当以印尼语书就。办理期限：约三（3）

天，根据公证的有效性而定。 

4. 企业住所证明（“SKDP”）。 

SKDP 的 PT 的住所证明申请是向有管辖权的地方长官提交的。SKDP 是 PT 住所的证明文件。办理

期限：约接到完整申请后五（5）日。 

5. 纳税人登记号（“NPWP”） 

NPWP 应向有 PT 住所管辖权的税务办提交申请。办理期限：约接到完整申请后五（5）日。 

6. 开设银行账户和出资 

根据《公司法》，PT.PMA 应当签发且实缴所有的认缴资本，并有相关发起人/股东向 PT.PMA 银

行账户转账的支付证明。在实践中，没有转账证明，公证人可以签发函件声明：MOLHR 批准签发之

日起出资额缴付立即生效。办理期限：约五（5）日。 

7. 契约设立的 MOLHR 批准 

设立契约向 MOLHR 提交以获批准。这一程序应当在设立契约签署后的至多六十（60）日内完成。

申请以电子版的形式，通过 SISMINBAKUM，向 MOLHR 提交。PT 在 MOLHR 的批准签发之日即可取得

其法人地位。办理期限：向 MOLHR 提交准确完整的申请以及必要证明文件后至多十四（14）日。在

实践中，可能会在向 MOLHR 提交申请后一（1）个月。 

8. 在企业登记办登记 

PT 同时应当在与对其住所有管辖权的企业登记办注册登记。注册登记应当在 MOLHR 签发之日起

三十（30）日内完成。PT 将收到企业注册办签发的企业登记证（“TDP”），作为注册登记的证明。

办理流程：在提交正确完整申请后的约十四（14）日内。 

9.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府官方公报上进行公告 

最后一步是 PT 的设立契约应当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府官方公报上进行公告。设立 PT 的流程

一般在公报上公告时视为完成。办理期限：根据法规，最多在 MOLHR 签发批准之日起十四（14）日

内，但是实践中约为 1-2 个月。 

二、成本和费用 

以下成本和费用涵盖在 PT. PMA 设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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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咨询费（如果投资人任命了法律咨询人） 

2. 公证费：为设立契约，在 MOLHR 的批准过程中为与政府机构保持联络。公证也帮助 PT 设立中

一些许可证的推进，比如 SKDP, NPWP 和 TDP。 

3. 代理人费用。用以许可证和许可申请过程的代理服务的费用。代理人须与各种政府机构代表处

保持联系； 

4. 应向政府机构支付的行政管理成本和费用。 

三、PT. PMA 的管理结构 

    对合资企业的管理层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国籍的立法。 

    根据公司法，PT.的管理结构是两层管理结构，由作为执行机构的董事会（“BOD”），和作为监管

机构的理事会（“BOC”）。BOC 没有行政职能或职权，但在 BOD 的所有董事均因为与企业存在利益

冲突而缺位的情况下除外。 

    BOD 全权负责企业利益与企业的目的和目标的一致性管理。它设在法院之外，根据章程的条款，代

表企业的组织机构。BOC 是指企业有义务从事监管，并向 BOD 提供建议的组织机构。 

根据《关于外籍人员雇用的主席令》[1995]74 号（“PD 75”），任何国籍的外国公民可以在外商独

资或合资或 PT. PMA 的 BOD 或 BOC 中担任职务。 

四、投资人的税负 

    在印尼的合资企业中投资的投资人，不积极参与经营的，仅当就其收到或当其处分合资企业的份

额或利益时的分红或股权收益缴税。 

    在印尼的合资企业中从事经营的投资人，视为在印尼永久居住，因而应当缴纳正常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一般为 25%的净应税收入。满足最低上市标准 40%和其他标准的公共公司，有权适

用降低 5%的标准税率，即他们的有效税率是 20%。小企业，即年营业收入不多于 500 亿印尼盾的公

司纳税人，有权适用降低 50%的标准税率，且征税对象为超过 48 亿印尼盾总营业收入部分的应税收

入，按比例征收。 

    居民纳税人和印尼外国 PE 企业应当通过直接支付、第三方代扣代缴或两者结合来结算税务。在

印尼非 PE 外国企业应当对其从来源于印尼的收入，由支付的印尼方代扣代缴税款来结算税务。 

    税收的每月分期付款（所得税第二十五条）是居民纳税人和印尼 PE 缴税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

作为他们当年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预付款。税收月分期付款一般是按照最近企业纳税申报计算的。特别

的分期付款计算适用于新的纳税人、金融租赁公司、银行和国有企业。 

    对特定收入的税收第三方代扣代缴（所得税第二十三条）或特定交易税收的提前支付（如：第二

十二条进口所得税）也构成对当年收入接收人或进口商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预付款。 

    如果全年提前支付税收（所得税第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五条）以及海外缴纳税款的总额少于企

业应纳税额的，企业应当在提交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前，缴足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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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缴纳参照所得税第二十九条。  

    一些居民纳税人或印尼 PE 的特定种类的收入应缴纳最终所得税。在这方面，第三方代扣代缴税

款（根据所得税第四条第二款）构成了对特定收入所得税的最终结算。 

    对于在印尼非 PE 的外国企业，他们来源于印尼的收入，由印尼方支付的代扣代缴税款构成了他

们应缴所得税的最终结算。 

    营业利润。应税营业利润是根据一般会计准则计算的，并进行一定的税务调整。通常，对所有取

得、征收和维护课税营业利润的支出是允许扣减的。入账时间差异可能会发生在作为会计无法立刻申

请为税收扣减的支出的时候。 

    不得扣除项。这些包括： 

    a. 实物福利（BIK）（如免费住宿，50%的某些企业收购和维护车辆成本），但向所有员工为工作

所需提供的饮食福利除外，譬如防护服和制服，往返工作场所的交通费，为海员提供住宿以及其他类

似的，向边缘地区提供 BIK，以及 50%的手机购买和维护费用； 

    b. 个人开销 

    c. 与商业无关的赠与和援助，但天课除外（伊斯兰捐款） 

    d. 供给：但是，一些可请求作为可扣减支出的供给：为银行和金融企业可疑账户提供的，为保险

公司的保险索赔金提供的，为存款保险公司（LPS）的存款保险金提供的，对采矿企业的开垦权，林

业公司的造林，工业水处理的地区隔离和维护提供的。 

    e. 所得税缴纳 

    f．税收罚款 

    g．利润分配 

    h．用人单位支付生命、健康和意外险，以及支付未批准的养老金，但支付被视为员工应税收入

的一部分的除外； 

    i．与征收最终税的收入相关的支出，如与定期存款相关的贷款利息； 

    j. 与免税收入相关的支出，譬如：用以购买股权的贷款利息，所得股权的分红无须缴纳所得税。 

    k. 合伙或企业的合伙人或股东不分割股权份额时，他们获得的工资或补偿金。  

五、减资或撤资 

印尼投资法允许投资人在公司经营时撤回出资。撤资可能以税后利润、外籍员工支出补偿、固定

资产减值以及其他类似形式进行。 

第三节，有关印尼商贸的适用法律及经营管理 

一、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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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印尼的营业（一般反映在商事协议中）是适用印尼法律的。但是，如果商事协议的一方

是外国人的，商事协议的各方有权自行选择印尼法以外的其他适用法律。对此并没有登记或报告的要

求。  

所有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境内的商事经营者都有义务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一般情况下，商事经

营者（无论个人或企业）都禁止从事导致不正当竞争和危害公共利益的商事活动或订立如是协议。 

印尼的反垄断法要求每项会导致资产超过 2500 亿印尼盾（约 295,000,000 美金）以及/或销售价

值超过 5000 亿印尼盾（约 590,000,000 美金）的合并、集中或收购，最迟在该合并、集中或收购生效

之日起三十（30）日内应当通知印尼商事竞争监管委员会（“KPPU”）。KPPU 职责是确保经营者不

会作出垄断行为和/或不正当商事竞争行为。 

二、环境法规 

所有印尼的企业都应当遵守现行环境法律法规。企业有义务确保他们的经营不会导致环境的损害

和/或环境污染。 

企业从事对环境有潜在影响的商事活动的，应当进行环境审计，并取得 AMDAL、UKL 和 UPL 以及

环境管理报告和关键监管报告。 

三、广告法与消费者保护法 

在印尼的企业广告应当根据《印尼广告道德标准》合法制作。对于酒精饮料、香烟、药物、食品、

维他命或保健品、化妆品、健康设备、减肥中心、诊所和医院、替代疗法、器官移植、限制产品、专

业服务、财产和商机的广告，存在特别限制。 

印尼有《消费者保护法》[1999]8 号及其实施条例。本法调整商品/服务的生产、贴标、营销、广

告和商品/服务的销售的政府监管。 

四、商业道德/法典 

印尼有商业道德或法典，譬如会计的 GAAP；以及银行业的良好公司治理和了解客户原则。 

五、保险与许可证/许可 

法律要求一定的商事领域，如建筑和保险，应当进行一定的风险投保，譬如火灾、洪水、地震、

暴乱或战争。在保险方面没有国家垄断。 

原则上，所有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内进行的商事活动均应当取得政府由许可证的形式授予的

批准。许可证的种类决定于商事活动的种类。比如，一般贸易和服务业，许可证应当是所谓《贸易营

业执照》（SIUP）；对于建筑行业，需要《建筑服务营业执照》（IUJK） ，矿业需要《矿业营业执照》

（IUP）以及土地收购的《位置许可证》。 

作为上述许可证的前置条件，辅助许可证应当首先取得，比如企业住所证明（SKDP），企业登记

证（TDP）以及纳税人识别号（NPWP）。  

六、产品登记、商品销售及记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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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殊产品有在政府机构控制下登记的义务，比如食品、药用设备、化妆品、药品和核产品。对

食品、化妆品和药品，向食品药品监管局登记；药用设备向健康部，核产品向核能源监管机构登记。

登记程序完成约要 1-2 周时间，取决于产品的种类。登记须收取官方费用。 

对商品销售的方式、时间或地点不存在限制。但是，外国投资者不得在印尼从事零售业。 

投资人应该持根据印尼公认会计原则（“GAAP”），持有本国账簿，可以以印尼语或英语记录。

印尼公司法也要求所有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年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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